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阿勒泰市公安局2022年执法执勤车辆采购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新疆天壹中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阿勒泰市团结路2区润德茗苑1栋四层6号）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2年10月28日12点 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ALTZFCG2022-136
项目名称：阿勒泰市公安局2022年执法执勤车辆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420万元
最高限价：399.6万元
采购需求：执法执勤车辆采购，其1：车辆整体长度不低于4800mm，宽度不低于1830mm，高度不低于1450mm ，共计19辆（纯电动）；
其2：车辆整体长度不低于4900mm，宽度不低于1930mm，高度不低于1450mm，共计1辆（纯电动）（详细参数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03]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1、《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2、《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库〔2022〕19号的规定(财库〔2020〕46号)；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6、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政部办公厅(财办库〔2020〕29号)等政府采购政策，按规定对报价给予评审优惠（注：1、以上政策不重复享受；2、如属于上述企业需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本项目为中小微企业预留份额采购项目，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供应商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三、获取招标文件
[bookmark: _GoBack]时间：2022年10月9日至2022年10月13日，每天上午10:30至13:30，下午16:3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天壹中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阿勒泰市团结路2区润德茗苑1栋四层6号)
方式：线上线下均可获取
售价：300元/套，售后概不退回
[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35393624]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8日12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天壹中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阿勒泰市团结路2区润德茗苑1栋四层6号)
[bookmark: _Toc28359093][bookmark: _Toc35393633][bookmark: _Toc28359016][bookmark: _Toc35393802]五、开启
时间：2022年10月28日12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天壹中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新疆阿勒泰市团结路2区润德茗苑1栋四层6号）
[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35393794]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七、其他补充事宜
1.线下获取：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③营业执照；④中小企业声明函；以上证件需提供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式贰份。
2.线上获取：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③营业执照；④中小企业声明函；以上证件彩色扫描并加盖单位电子章发至邮箱（需注明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并将以上证件合为一个电子文档方便查看）：1260007691@qq.com（开标前另外携带以上证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式贰份）。  
[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28359096][bookmark: _Toc35393806][bookmark: _Toc35393637][bookmark: _Toc28359019]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招标人信息
名    称：阿勒泰市公安局
地    址：阿勒泰市
联系方式：0906-231560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天壹中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阿勒泰市团结路2区润德茗苑1栋四层6号　　　　　　
联系方式：0906-628680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董元元   
电　　 话：0906-6286801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地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                   (公章)
日期：

